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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ADISE ENTERTAINMENT LIMITED
㶅 彩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*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1180）

更換公司秘書
及授權代表

董事會謹宣佈潘翼鵬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，自二零零七
年七月十一日生效。董事會亦宣佈區鎮國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，
及Park Aaron Changmin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授權代表，均於二零零七年七
月十一日生效。

㶅彩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宣佈，潘翼鵬先生（「潘先生」）不
再擔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，自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生效，以便投入更
多時間於業務發展。潘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，且概無有關事宜須提
請本公司股東垂注。

董事會亦宣佈區鎮國先生（「區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，及Park Aaron
Changmin先生（「Park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授權代表，均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
一日生效。

區先生於一九九零年在倫敦經濟及政治科學院畢業，獲法律學士學位。區先生自一
九九三年在香港任執業律師。

Park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，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加入本公司。於加入本公司之
前，Park先生曾擔任Capital International, Inc. 之資深研究人員，及Houlihan Lokey
Howard & Zukin財務重組部門之高級諮詢人。Park先生於Jefferies and Company 之企業
融資部門展開事業，彼畢業於康乃爾大學。

於本通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捷先生（主席兼董事總經理）、單世勇先生、
馬賢明博士、羅永傑先生及Park Aaron Changmin先生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胡以達先生、王發祺先生及馬式薇女士。

承董事會命
㶅彩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陳捷

香港，二零零七年七月十日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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